商贸市场经济效益明显增强
——卢氏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系列解读之五

卢氏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表明，近五年来，全县商贸领域产业结构持续优化，新兴业态加速培育壮大，就业结构呈现适度调整，经济效益稳步向好，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。
一、市场主体结构持续优化，新兴业态蓬勃成长
卢氏县五经普公报显示，2023年末，全县共有批发、零售、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939个，与2018年末减少119个，下降11.2％。其中，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883个，占商贸行业企业法人单位总量的94.0%，占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全部法人单位比重为23.0％，居所有行业门类第一位；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56个，比2018年末增加25个，增长80.6%，成为商贸行业增长亮点。
批发业中矿产品、建材及化工产品占比最大。2023年末，全县批发业企业法人单位276个，比2018年末减少227个，下降45.1%。但细分领域中，矿产品、建材及化工产品批发保持核心地位，企业法人单位152个，比2018年末增加13个，增长9.4%，占批发业企业法人单位比重达55.1%，是支撑批发业的重要力量。
零售业中纺织、服装及日用品专门零售和综合零售快速增长。2023年末，全县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607个，比2018年末增加83个，增长15.8%，成为批发零售领域的增长主力。其中，纺织、服装及日用品专门零售企业法人单位61个，比2018年末增加46个，增长306.7%，增速尤为显著；综合零售企业法人单位92个，比2018年末增加39个，增长73.6%，展现出强劲的扩张态势。五金、家具及室内装饰材料专门零售也保持稳定增长，企业法人单位93个，比2018年末增加26个，增长38.8%。
住宿业中旅游饭店占比最大，民宿服务增长最快。2023年末，全县住宿业企业法人单位29个，比2018年末增加12个，增长70.6%。其中，旅游饭店企业法人单位12个，占住宿业企业法人单位比重为41.4%；一般旅馆11个，仍是住宿业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受文旅市场活力释放影响，新兴住宿业态快速发展。2023年末，民宿服务企业法人单位为2018年末的4倍，露营地服务企业法人单位实现零的突破。
餐饮业单位增长最快，正餐服务占比最大。2023年末，全县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27个，比2018年末增加13个，增长92.9%，增速在商贸各细分行业中表现亮眼。其中，正餐服务企业法人单位23个，比2018年末增加12个，增长109.1%，占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比重达85.2%，牢牢占据主导地位。餐饮配送及外卖送餐服务保持稳定，企业法人单位2个，与2018年末持平；快餐服务企业法人单位2个，与2018年相比，实现零的突破。
二、就业人数小幅下降
2023年末，全县批发、零售、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共有从业人员5659人，比2018年末减少2876人，下降33.7%。其中，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5181人，比2018年末减少2822人，下降35.3%；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478人，比2018年末减少54人，下降10.2%。
矿产品、建材及化工产品批发为就业主力。2023年末，全县批发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1947人，比2018年末减少1951人，下降50.1%。其中，就业人员最多的前三大行业分别是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批发、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批发和机械设备五金产品及电子产品批发，从业人员分别为1099人、345人和153人。矿产品、建材及化工产品批发仍是就业主力，从业人员1099人，占批发业从业人员比重达56.4%，为稳定批发业就业提供重要支撑。纺织、服装及家庭用品批发从业人员增长快，纺织、服装及家庭用品批发从业人员55人，比2018年末增加24人，增长77.4%，成为批发业就业增长亮点。
零售业仍是吸纳就业的重要载体。2023年末，全县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3234人，比2018年末减少871人，下降21.2%，占全部商贸行业从业人员比重达57.1%。其中，就业人员最多的前三大行业分别是综合零售，食品、饮料及烟草制品专门零售和五金、家具及室内装饰材料，从业人员分别为635人、620人和481人。综合零售从业人员635人，比2018年末增加93人，增长17.2%；纺织、服装及日用品专门零售从业人员增长最快。2023年末，纺织、服装及日用品专门零售从业人员254人，比2018年末增加110人，增长76.4%，就业吸纳能力持续提升。
[bookmark: _GoBack]住宿餐饮业中传统支柱业态与新兴业态合力发展。随着新兴住宿业态发展，民宿服务从业人员25人，比2018年末增加18人，增长257.1%；露营地服务从业人员2人，实现零的突破。餐饮业中，正餐服务从业人员110人，比2018年末增加45人，增长69.2%，占餐饮业从业人员比重达85.9%；快餐服务从业人员2人，与2018年相比，实现零的突破。
三、经济效益呈现显著提升态势
在市场主体结构不断优化的同时，商贸行业发展质量与效益实现显著提升。资产总计与营业收入双增长，批发零售表现稳健。2023年末，全县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264325.6万元，比2018年末增长45.4%；负债合计99722.5万元，比2018年末增长63.4%。经济效益持续提升，2023年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实现营业收入530376.3万元，比2018年末增长52.3%。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12099.3万元，比2018年末下降62.8%；负债合计2311.7万元，比2018年末下降83.9%，轻资产运营特征显现；2023年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实现营业收入8441.4万元，比2018年末增长36.1%。
批发业经济贡献突出。2023年末，全县批发业企业法人单位实现营业收入370913.3万元，比2018年末增长82.4%，占商贸行业总营业收入的68.8%，经济贡献突出。其中，矿产品、建材及化工产品批发表现强劲，实现营业收入284748.5万元，比2018年末增长471.6%，成为拉动批发业增长的核心动力。
零售业发展态势良好。2023年末，全县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实现营业收入159463.0万元，比2018年末增长10.0%，占商贸行业总营业收入的29.6%。其中，纺织、服装及日用品专门零售实现营业收入15153.8万元，比2018年末增长185.9%；综合零售实现营业收入29538.5万元，比2018年末增长154.6%；五金、家具及室内装饰材料专门零售实现营业收入25345.2万元，比2018年末增长34.1%。
住餐新业态发展稳步向好。住宿业中，民宿服务实现营业收入239.3万元，比2018年末增长29.4%；露营地服务实现营业收入55.0万元，实现零的突破并稳步发展。餐饮业中，正餐服务实现营业收入2597.8万元，比2018年末增长87.3%，持续发挥主导作用；其他餐饮业实现营业收入152.6万元，比2018年末增长134.0%，表现亮眼；快餐服务实现营业收入57.7万元，与2018年相比，实现零的突破。

